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恒立数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回购之合法合规性意见 

 

浙江恒立数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立数控”）于 2019 年 5 月

28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浙江恒立数控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回购股份方案》议案，决议实施股份回购用于股权激励（以下简称“本次回

购”）。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为恒立数控主办券商，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回购股份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就本次回购合法

合规性发表如下意见： 

一、本次回购符合实施办法规定 

（一）回购方式 

恒立数控股票转让方式为做市转让，本次回购亦将通过做市方式回购。 

（二）回购账户 

董事会审议通过股份回购方案后，恒立数控将申请开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三）基本条件 

1、恒立数控股票于 2014 年 4 月 11 日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

责任公司挂牌并公开转让，挂牌已满 12 个月。 

2、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恒立数控总资产为 31,825.65 万元，银行存

款余额 2,241.66 万元，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18,107.28 万元，公司

合并资产负债率 43.10%。本次回购实施完成后，假设回购资金 945 万元全部使

用完毕，按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财务数据测算，回购资金约占公司总资

产的 2.96%、约占公司净资产的 5.22%，截至本意见出具之日，恒立数控经营

状况良好，回购期间有足够的资金流，本次回购不会对日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

响，亦不会导致控制权发生变化。 

3、审议通过本次回购事宜的董事会召开日期为 2019 年 5 月 28 日。董事会

前最近一个有成交量的交易日为 2019年 4月 16日，当日恒立数控收盘价为 2.27



元/股。 

4、最近 12 个月，恒立数控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

或刑事处罚的情形。 

（四）回购数量 

本次回购股份数量下限为 140 万股，上限为 270 万股，本次回购股份数量

下限不低于上限的 50%。 

（五）回购价格 

本次回购的价格不高于每股 3.50 元（含 3.50 元）。 截至 2019 年 4 月 16

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为 2.27 元/股，本次回购价格上限为 3.50 元/股。恒立数控

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前 60 个转让日平均收盘价为 2.29 元/股，本次回

购价格未超过董事会决议日前 60 个转让日平均收盘价的 200%（4.58 元/股）。 

综上所述，本次回购符合实施办法规定的条件。 

二、本次回购的必要性 

公司的发展需要建立、健全长效激励机制，吸引并留住优秀人才，本次回购

的股份将用于恒立数控管理层及员工股权激励。 

股权激励实施后，能够充分调动恒立数控管理层及员工的积极性，使得公司

股东、管理层和员工共享公司发展成果。 

三、本次回购价格的合理性 

本次回购的价格不高于每股 3.50 元（含 3.50 元），具体回购价格由公司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回购实施期间，结合公司二级市场股票价格、公司财务状况

和经营状况确定。2019 年 5 月 24 日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前 60 个转让日平

均收盘价为 2.29 元/股，2018 年 12 月 31 日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为 3.29 元。本次股份回购定价充分考虑了每股净资产及近期公司股价情况。本

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3.50 元/股）未超过董事会决议日前 60 个转让日平均收盘

价的 200%（4.58 元/股）。 

2015 年 5 月，恒立数控定向发行股票，发行价格 4.6 元/股。本次定向发行

新增的股份，经 2015 年 11 月、2018 年 1 月两次分红（每股分别派息 0.4 元、



0.3 元）后，持股成本为 3.9 元/股。恒立数控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派息方案尚未实施（每股派息 0.3 元），实施后前述股份的持股成本将变为 3.6

元/股。 

恒立数控股票交易不够活跃，自股票转让方式变更为做市之日（2015 年 6

月 1 日）起至本意见出具之日，只有 153 个交易日有成交量。上述 153 个交易

日中，距离董事会日期最近的 60个有交易量的交易日平均收盘价为 3.35 元/股。 

在 2019 年 1-5 月公布股份回购方案的挂牌公司中，选取 3 家制造业公司进

行对比，相关数据如下： 

单位：元 

挂牌公司名称 万邦工具 基康仪器 晶锐材料 恒立数控 

回购价格上限 3.20 3.00 6.00 3.50 

每股净资产 2.68 3.08 2.85 3.29 

每股收益 0.19 0.01 0.33 0.08 

市盈率 14.84 19.76 16.98 28.03 

董事会前 60日平均收盘价 2.80 1.55 1.95 2.29 

综上，本次回购价格合理，不存在损害挂牌公司利益的情况，亦不存在通过

“低价”回购排除相关股东参与回购机会的情形。 

四、本次回购方案的可行性 

（一）本次回购资金及其来源 

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945 万元，本次回购的资金来源为公司

自有资金。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恒立数控银行存款余额 2,241.66 万元。

截至本意见出具之日，恒立数控用于回购的自有资金充足，不存在大规模举债进

行回购的情形。 

（二）本次回购对公司财务状况、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

力的影响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恒立数控总资产为 31,825.65 万元，银行存款余

额 2,241.66 万元，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18,107.28 万元，公司合并

资产负债率 43.10%。本次回购实施完成后，假设回购资金 945 万元全部使用完

毕，按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财务数据测算，回购资金约占公司总资产的



2.96%、约占公司净资产的 5.22%。 

本次回购完成后，恒立数控现金流出将增加，除此之外，不会对恒立数控持

续经营能力和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以下无正文） 




